
用 户 需 求 书

一、计划工期：合同签订后 70日历天内。

二、施工地点：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、海南省乐东县九所镇、海南省

儋州市和庆镇、海南省琼中县营根镇。

三、采购范围：1、海南省级防汛物资（东部琼海）仓库消防水池内

墙面改造、电气工程；2、海南省级防汛物资（西部儋州）仓库

电气工程、仓库室外排水沟工程；3、海南省级防汛物资（中部

琼中）仓库电气工程；4、海南省级防汛物资（南部乐东）仓库

电气工程、仓库地面改造。（工程量详见第六章 工程量清单）。

四、工程质量要求：合格。


